
101年各等郵局暨所轄各級郵局紀念日及節日假期營業及郵件部門值班詳情表         註：△者為連續3日以上假期 

                                                                                           ※者為補行上班    附件2 

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收攬投遞 郵件封發運輸 備註

1 月 1 日中華民

國開國紀念日放

假 1日（星期

日）。 

 

一、一律停止營業。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除快捷、限時郵件之相關必要投

遞人員外，均予放假（進口包裹

仍予投遞，由限時或快捷或適當

人員值班帶投）。 

 

除快捷、限時郵件及早班配合包

裹投遞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如有進口包裹

及限時郵件，由快捷部門代為封

轉）。 

一、元旦及 1月 22日

至 1 月 25 日全日

值班人員，每日加

發1日薪額（值班

半日者減半），並

得另按值班辦法

予以補休，該補休

之天數不得再請

求改發值班費。 

二、星期日因公務照常

工作者，依勞基法

第 36條勞工每 7

日中至少應有1日

之休息，作為例假

之規定，另行安排

於1週內其他日休

假。 

三、除上述二項外，其

他應放假之日全

日值班者，每日加

發1日薪額（值班

半日者減半）或予

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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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收攬投遞 郵件封發運輸 備註 

△1月21日至1

月 29 日春節

連續放假 9日

（星期六至次

週星期日）(1

月 22 日為除

夕)。 

※2月4日(星期

六)補行上班。

一、1月21日比照星期日

營業。 

二、1月22日至1月29日

一律停止營業。 

三、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一、1月21日： 

比照星期六值班。 

二、1月22日至1月29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投

遞人員外，均予放假（進口

包裹及限時郵件仍予投

遞，由快捷或適當人員值班

帶投）。 

 

一、1月21日： 

除快捷、限時及包裹郵件之

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員

外，均予放假。 

限時郵班須兼收普通郵

件，並運交各相關單位。 

郵件處理中心各作業單位

派員接收郵件。包裹部門並

應酌派人手值班並當天封

運。 

二、1月22日至1月29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封

發、運輸人員外，均予放假

（如有進口包裹及限時郵

件，由快捷部門代為封

轉）。 

 

△2月25日至2

月 28 日和平

紀念日連續放

假 4日（星期

六 至 星 期

二）。 

※3月3日(星期

六)補行上班。

一、2月 25日比照星期六

營業。 

二、2月26日至2月28日

ㄧ律停止營業。 

三、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一、2月25日： 

比照星期六值班。 

二、2月26日至2月28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投

遞人員外，均予放假（進口

包裹及限時郵件仍予投

遞，由快捷或適當人員值班

帶投）。 

一、2月25日： 

比照星期六值班。 

二、2月26日至2月28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封

發、運輸人員外，均予放假

（如有進口包裹及限時郵

件，由快捷部門代為封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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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收攬投遞 郵件封發運輸 備註 

4 月 4 日民族掃

墓節/兒童節放

假 1日（星期

三）。 

一、一律停止營業。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除快捷、限時及包裹郵件之相關

必要收投人員外，均予放假。 

除快捷、限時郵件及早班配合

包裹投遞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

人員外，均予放假（如有進口包

裹及限時郵件，由快捷部門代為

封轉）。 

 

5 月 1 日勞動節

放假1日（星期

二）。 

一、比照星期六營業，另設

於機關、學校等之郵局

配合機關上班時間營

業全日或半日。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比照星期六值班。  比照星期六值班。  

6月23日端午節

放假1日（星期

六）。 

一、一律停止營業。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除快捷、限時及包裹郵件之相關

必要收投人員外，均予放假。 

除快捷、限時郵件及早班配合包

裹投遞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如有進口包裹

及限時郵件，由快捷部門代為封

轉）。 

 

9月30日中秋節

放假 1日(星期

日）。 

一、一律停止營業。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除快捷、限時郵件之相關必要投

遞人員外，均予放假（進口包裹

仍予投遞，由限時或快捷或適當

人員值班帶投）。 

除快捷、限時郵件及早班配合包

裹投遞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如有進口包裹

及限時郵件，由快捷部門代為封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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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 窗口營業 郵件收攬投遞 郵件封發運輸 備註 

10月 10日國慶

日放假 1日(星

期三）。 

一、一律停止營業。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除快捷、限時及包裹郵件之相關

必要收投人員外，均予放假。 

除快捷、限時郵件及早班配合包

裹投遞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如有進口包裹

及限時郵件，由快捷部門代為封

轉）。 

 

△12月 29日至

102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開

國紀念日連續

放假4日（星

期六至星期

二）。 

※12月22日(星

期六)補行上

班。 

一、12月29日比照星期六

營業。 

二、12月30日至102年1

月1日ㄧ律停止營業。

三、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

櫃員機、郵票出售機、

封片出售機及開放式

信箱間，24小時營業。

 

一、12月29日： 

比照星期六值班。 

二、12月30日至102年1月1

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投

遞人員外，均予放假（進口

包裹及限時郵件仍予投

遞，由快捷或適當人員值班

帶投）。 

一、12月29日： 

比照星期六值班。 

二、12月30日至102年1月1

日： 

除快捷郵件之相關必要封

發、運輸人員外，均予放假

（如有進口包裹及限時郵

件，由快捷部門代為封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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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各等郵局暨所轄各級郵局星期六、星期日營業及郵件部門值班詳情表 

假日 窗口營業 郵件收攬投遞 郵件封發運輸 備註

星期六 

一、一等以上郵局所轄 901 支局全

日營業。特級支局、二等郵局

所轄 901 支局、部分乙級以上

支局、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

火車站、機場、百貨公司商圈、

工業區、農特產區、風景區及

人潮聚集業務繁忙之郵局上午

營業半日（以上應上班各局，

由各等郵局衡酌業務量及顧客

用郵需求，並考量地理區域結

構均衡性訂定，函報總公司備

查），其餘各局停止營業。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櫃員

機、郵票出售機、封片出售機

及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營業。

一、快捷郵件、限時郵件： 

照常收攬及投遞，惟各局

值班人手應視郵件量多

寡，本精簡原則作適度調

整（限時信筒(箱)郵件得

配合運輸班次併入末班

收攬1班次）。 

二、普通郵件： 

停止收攬，包裹照常投

遞，平常及掛號函件停止

投遞，但授權各局按郵件

量多寡自行決定是否彈

性加投，惟週一應酌减值

班人手。 

各類郵件均照常封發、運輸，

惟各局(中心)實際值班人手

應視郵件量多寡，本精簡原則

作適度調整。 

經各權責選舉委員會公告

為選舉日者： 

一、收投作業： 

除快捷、限時及包裹郵

件之相關必要投遞、收

攬人員外，均予放假。 

二、封運作業： 

除快捷、限時郵件及早

班配合包裹投遞之相關

必要封發、運輸人員

外，均予放假。 

三、各局(中心)調派值班人

力，應儘量配合員工投

票意願，作妥善調整。 

星期日 

一、各等郵局所轄 901 支局、特級

郵局及各等郵局指定之郵局上

午營業半日，其餘各局停止營

業。 

二、自助郵局、穿牆式自動櫃員

機、郵票出售機、封片出售機

及開放式信箱間，24小時營業。

除快捷、限時郵件相關必要收

投人員外，均予放假；包裹由

限時或快捷或適當人員帶

投。惟各局值班人手應視郵件

量多寡，本精簡原則作適度調

整（限時信筒(箱)郵件得配合

運輸班次併入末班收攬 1 班

次）。 

一、除快捷、限時及包裹郵件

之相關必要封發、運輸人

員外，均予放假。 

二、限時郵班須兼收普通郵

袋，並交各相關單位。 

三、郵件處理中心各作業單

位須派員接收郵件。包裹

部門並應酌派人手值班

並當天封運。 

 

 


